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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莊嚴殊勝。接着由基礎開始，用十二年時間向在家

眾、外道、聲聞弟子（小乘人）開示《阿含經》（按體裁分：

長、中、雜、增一）。在往後的八年裏，為了準備他們從

小乘轉向大乘而宣說方等經，即《大方等大集經》、《維摩

經》、《思益經》、《勝鬘經》等。然後，佛陀開示最關鍵

的大乘般若，他用了近半的弘法時間宣說《大般若波羅蜜

經》，其中也包括《金剛經》、《心經》等。最後，佛陀總

結以一佛乘為眾生說法，用八年時間開示《無量義經》、

《法華經》、《涅槃經》等，概括了他畢生說法的重點。

佛教徒眾多，各有不同根器無可避免，後來更因各所

偏重的典籍而發展出不同派別，導致對弘法的歷程產生不

同演繹。例如，劉宋時代的慧觀亦曾提出另一個五時判

教，近代則有學者提出三時說：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

乘早晚期，還有印順導師的三系說：中觀般若系、法相唯

識系、如來藏系。他們的各種講法都有其所依的理據，亦

都是為了整理出一個較清晰的歷史圖像，讓人們可以有系

統地更深入研讀佛經，可說是各有各的參考價值。

概括而言，佛陀在四十多年的講經生涯中，採用了由

淺入深的教學方式。起初，他教導小乘人開啟慧眼，放下

自我執着，證悟「人無我」，從而超越生死輪迴。隨後，

佛陀引導小乘聖者進一步學習大乘經典，鼓勵他們生起慈

悲心，轉向大乘修行。因為所有眾生都具備佛性，都有成

佛的潛能。

許多人看佛經，習慣每部經典單獨看，容易引致片面

化的理解。就如下面介紹的「五時判教 ｣，佛陀說法四十

多年，在不同時段，針對不同背境及根器的眾生開示。如

果我們清楚佛陀是在那個時段講說某一部經典，我們會較

容易體會那部經典的含意，能作出較深入的了解。

一、五時判教

有關弘法的時序，可以參考《法華經》中所說：「如

來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

舍利弗！一切十方諸佛，法亦如是……諸佛以方便力，於

一佛乘，分別說三……初說三乘引導眾生，然後但以大乘

而度脫之。」天臺宗智者大師按這思路開展出五時判教。

它雖非一個絕對精準的歷史時序，卻算是主流大乘佛教的

依據。它可歸結為一首偈頌：「華嚴最初三七日，阿含十

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談，法華涅槃共八載。」意思是

說，佛陀在成道後先用廿一日演說《華嚴經》，展示華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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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陀弘法的高峰期，他用最長的時間來詳細闡述般

若經典。般若智慧是整個佛教的核心思想，是成佛的必由

之路。正如《心經》所言：「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

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金剛經》也指出：「一

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由

此可見，諸佛皆通過般若智慧的指引，得以悟入佛道，成

就無上正等正覺。

二、理解經文疑點和困惑

《金剛經》經文雖短，但內容錯綜複雜，當我初接觸

經文時，發現以下問題，導致困惑。

（一） 須菩薩為什麼分兩次問同一問題（見第三和第

十七分段）？

     簡單來說，經文是分為前半部及後半部的回

答，表面看來，兩次的回答是大同小異。

（二） 經文的核心是說「無為法」（一切賢聖皆以無

為法而有差別），結頌卻歸於「有為法」（一切

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

觀）。

（三） 佛陀分兩次問須菩提同一問題：「可以三十二相

觀如來不？」在前半部，須菩提的回答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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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人、法二執。但他並沒有把人、法二執切割開作分別

破解，也不贊同前文有未盡之意。有些學者認為前半部是

為初發大心修行者而說，而後者是為已發大心修行者而說

的。2 另外，有學者認為《金剛經》原先在異地流傳兩個版

本，文詞的記載稍有出入，後來兩者匯合歸為一本。3 這個

解釋亦非沒有道理，但需要更詳細的考證才可以作準。但

更多解經者不分辨前後分判，直解經文，那可能無法深刻

領悟佛陀開示的原意。

四、本書對前後兩半部的解釋

在細心分析以上所提出的疑問，我覺得如果經文的前

後兩半部分（以十七分段為界）是針對不同對象，更順理

成章了。這方法比較接近智者大師的般若道與方便道的分

2 江味農在《金剛經講義》中，將前後兩半部稱為兩周，並認為前周對應的
問題是「應云何住」，後周則是「云何應住」。然而，若對比不同譯本，

便會發現這一觀點值得商榷：在義淨法師的譯本中，這兩句的順序恰好與

江的劃分相反；而在達摩笈多和玄奘法師的版本中，則前後兩周的句子完

全相同，並無句序差異。由此觀之，這兩句經文在語義層面的差別或許並

不顯著，難以作為區分兩周的關鍵依據。

3 楊白衣：〈金剛經之研究〉，《華岡佛學學報》第 5期，台北：中華學術
院佛學研究所，1981，頁 57-111。頁 58中提出：「由此推測，後半部可
能是後代增加的部分，否則即是：有二種不同版本的《金剛經》，於某一

時期合併成為現存的《金剛經》。」

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但在後半部，卻說「如

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呈現表面矛盾。

（四） 在後半部，佛陀突然說佛有五眼（肉眼、天眼、

慧眼、法眼、佛眼），表面看來與經文無關。

（五） 不但經文分前後兩半部，佛陀的很多講話，亦

在經文中多次重複。

三、對經前後分判的傳統詮釋

在第十七分段，須菩提重複問之前第三分段問過的同

一問題，經文意思好像分成了兩個部份，內中有什麼玄機

呢？歷來曾有不少高僧大德（如窺基、世親等）作出不同解

釋。印順導師在《般若經講記》中則按智者大師，將之分為

般若道和方便道稱：「智者即曾依此義，判本經的初問初答

為般若道，後問後答為方便道。此二道的分判，極好！」

有學者認為前半部是講述破四相，而後者是破四見；

也有人認為前半部是破我執，而後半部是破法執。1 淨土宗

九祖明朝蕅益（智旭）大師在《金剛經破空論》同樣亦有

1 談錫永在《金剛經導讀》中認為在第十七分段是為破法執而說的，理由是
經中的回答多加了一句「實無有法」。可是，「實無有法」的出現並非初

次，早在第一輪的第九分段中，須菩提已明確講出「實無有法名阿羅漢」，

即顯示破人我執的阿羅漢已是無可執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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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方式；亦符合淨土宗九祖明朝蕅益大師所說：「此重遣

菩薩心中微細我、法二執。令盡淨無餘也。前文具明二空

實義。寧有不盡？！此則特為鈍根再求方便。」4 以下分別

解說不同對象的因緣。

（一） 經文的對象：佛陀是在教導小乘人《阿含經》

及方等經後，才講大般若經，所以《金剛經》

前半部的主要對像是已經開啟慧眼、證悟「人

無我」的阿羅漢。更廣泛的對像是已發菩提心

的大乘菩薩眾，以及已證「人無我」並有無量

福德的未來眾生。佛陀在《金剛經》中明確提

到：「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

而不是為「樂小法者」而說。這是因為般若智

慧深奧難解，只有具備一定修行基礎的人才能

真正領悟。因此，佛陀着重指導阿羅漢回小向

大學習菩薩摩訶薩的修行方式。在《金剛經》

中，佛陀提到「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

這表明即使是已經證悟的阿羅漢，也需要進一

步提升發菩提心，修習大乘菩薩道，才能最終

成就佛果。

（二） 佛陀深知在場聽經的凡夫（包括人天眾生）僅

憑肉眼或天眼，難以直接領悟般若智慧，不能

4 《金剛經破空論》明朝智旭在解釋第十七分段經文的開始部份時的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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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凡夫與阿羅漢在理解般若智慧上顯然有差距，

這一點非常重要。所以在前半部，須菩提明白

不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凡夫尚未證悟「人無

我」，仍然執着於外相，因此無法直接理解般若

的深奧義理。所以在下半部，須菩提作為法會

的當機者，是站在凡夫的角度說可以三十二相

觀如來，須菩提亦是以凡夫的角度回答佛以下

的問題。「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

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

不？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佛陀亦多

次指出凡夫執着外相。例如：「如來說有我者，

則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若世界實

有者，則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則非一合

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

可說，但凡夫之人貪着其事。」這表明凡夫需

要從基礎修行開始，逐步破除執着。《金剛經》

最後的偈頌「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

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為凡夫指出修行方向。

他們需要從「有為法」入手，通過觀察世間法

的無常、無我，逐步破除執着，最終領悟「無

為法」及《金剛經》的深意。

（五） 經文最後在流通分說「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

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

像須菩提在聽聞經後，感動到涕淚悲泣。因

此，佛陀說有五眼，就是刻意指出佛陀有肉眼

及天眼，知道凡夫的困擾，所以鼓勵須菩薩再

問同一問題，而慈悲地鼓勵凡夫先發成佛的決

心，即經文所說「當生如是心」，種下菩提種

子，為未來領悟般若智慧奠定基礎。同時，佛

陀也指出凡夫的迷惘在於「執假為實」，無法直

接理解「無為法」。所以只要求他們先發成佛的

心，種下菩提種子，勤修「有為法」，進而明白

「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的不實，或如露電般的短

暫，在適當的時候便可修「無為法」而領悟《金

剛經》。

（三） 雖然佛陀在後半部多次重複前半部的重點，但

對象不同，領悟亦各異。《無量義經》說「自

我得道，初起說法，至於今日，演說大乘無量

義經，未曾不說苦、空、無常、無我、非真、

非假、非大、非小、本來不生、今亦不滅，一

切無相，法相、法性不來不去，而眾生四相所

遷。」「是故初說、中說、今說，文辭是一，而

義差異  ;  義異故，眾生解異，解異故，得法、

得果、得道亦異。」「諸佛無有二言，能以一音

普應眾聲。」《維摩經》亦說「佛以一音演說法，

眾生隨類各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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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

受奉行。」如果佛陀只對阿羅漢講這部經，就

很難想像在場的人天眾生及阿修羅在聞佛所說

後，可以皆大歡喜，信受奉行。佛分兩次講同

一部經，其實前半部主要為已有慧眼的大羅漢

說，下半部主要為只有肉眼或天眼的凡夫而

說。所以講經後，所有在場眾生，無論是大羅

漢或人天眾生及阿修羅等都得大利益，相信佛

陀所說的法，並依此修行。


